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促进交通运输发展的 

六条政策措施 

明白卡 

绿色·智能 
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局 畅通·安全 



01 
 

加快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全面建设，主要包括启动区、起步区、外围组团内市政道

路及组团间骨干道路建设，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，早建成、早投运。 

加快在建项目 
建设进度 
 

一、政策内容 

 

由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 

 

联系人：新区规划建设局 黄哲 电话：0312-5628621 

 

二、适用对象 

 

三、操作流程 

 

五、责任分工 

交通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建设单位。 

实施项目建设大会战，加大人力、物力和资金投入，开足马力建设。 

 
四、兑现时间 

 2022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 



02 
 

加快 2022 年下半年外围路网、起步区、雄东等 24 个市政道路以及公交枢纽前期

手续，推动基础建设项目尽早开工建设。 

 

推动新开工项目 
尽早实施 

一、政策内容 

 

由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 

 

联系人：新区规划建设局 黄哲 电话：0312-5628621 

 

二、适用对象 

 

三、操作流程 

 

五、责任分工 

交通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建设单位。 

加快项目设计方案审批，优化审批流程，保障项目要素支撑。 

四、兑现时间 

 2022年 12 月 31 日 

 

 



03 
 

加快推进客运枢纽、停车场、住宅小区等区域内充电配套设施建设；支持新能源

汽车生产企业建设新能源共享汽车平台；支持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公共信息

智能化服务平台，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智能化服务水平。 

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 
应用力度 

一、政策内容 

 

由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 

联系人：新区规划建设局  新区改革发展局 

史  涛 电话：0312-5628619 

二、适用对象 

 

三、操作流程 

 

五、责任分工 

交通运输企业 

1.新区规划内的设施按照新区标准进行配建； 

2.出租车及公交车企业及时申报新能源车辆补贴，按流程审核后进行发放。 

四、兑现时间 

 2022年 12 月 31 日 

 

 



04 
 

对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货运车辆的防疫通行限制全面取消，对来自或进出疫情中

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货运车辆落实“即采即走即追”制度。深入开展关心关爱

货车司机行动，依法推行轻微免罚、首违不罚。 

推动交通物流 
畅上加畅 

一、政策内容 

 

由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 

联系人：新区规划建设局 黄哲 电话：0312-5628621 

二、适用对象 

 

五、责任分工 

道路货运车辆驾驶员。 

四、兑现时间 

 2022年 6 月 1 日起执行 

 

三、操作流程 

 1.检查点不能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，对货运车辆进行劝返或限制通行，对司乘

人员无疫情风险区行程的货车，立即放行。 

2.具备条件的为货车司机提供到车前的免费核酸检测采样服务。为实施“核酸采

样+抗原检测”闭环管理提供充足停车场地。开展关爱货车司机行动，对等待抗

原检测结果或闭环接送的货车司机提供饮用水、就餐时段免费送餐等服务。 

3.对于货车司机投诉举报，一般情况不超 1 小时办结，密切关注舆情，及时回应

关切。 



二、适用对象 

 

三、操作流程 

 

交通运输运营单位、三县交通运输局、农村公路建设单位。 

1.全面梳理可利用空间，确定产业发展方向，涉及审批事项，按照规定履行报批

手续； 

2.农村公路建设方面加大资金保障，加快工程实施。 

四、兑现时间 

 持续推动 

 

05 
 

鼓励支持桥下空间资源利用；大力支持农村公路通畅工程建设工作，强化资金保

障，按照新区农村公路实施规划，逐步开展农村公路建设。 

扎实推进路衍 
经济发展 

一、政策内容 

 

由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 

 

联系人：新区规划建设局 刘志方 电话：0312-5628618 

五、责任分工 



 

06 
 

加强资金保障，摸排运输企业融资需求，引导金融机构做好融资服务。 

加强资金 
保障 

一、政策内容 

 

由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 

 

 

联系人：新区规划建设局 改革发展局 

宋姗 电话：0312-5628618 

二、适用对象 

 

三、操作流程 

 

五、责任分工 

交通运输企业。 

组织协调银企对接，推动签订相关融资协议。 

四、兑现时间 

 持续推动 

 


